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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工作，提高仪器设备完好率，充分发挥仪器设备在实验教学工作中的作用，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第二条 为保证学院实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仪器设备使用人要做好使用记录；实验室管理人员要做好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期限。
第三条 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如果发生故障，应及时申报维修，确保仪器设备的技术等级和良好的可用状态。
第四条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校验，建立维修记录制度，详细记录维修情况，并归入设备档案。
第五条 维修工作原则上应由仪器设备原生产厂家维修。
第二章 维修程序
第六条 仪器设备维修工作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组织实施。学院各单位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维修，应由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平台，经学院资产管理员及院级管理员同意后，校管理员安排维修工作。
第七条 对新购置的仪器设备，在保修期内要充分运行，以便尽早发现问题。除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外的其他仪器设备，在保修期内正常使用而发生故障的，必须及时报告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以便尽快与生产厂家或供货商取得联系，做出及时维修或退货（换）处理。
第八条 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使用单位自行与供货商联系保修。
第九条 由于不遵守操作规程造成仪器设备损坏的，责任人要负责及时修复并承担所需费用，如果不能及时修复，则按《珠海科技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校发〔2022〕6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赔偿。
第十条 仪器设备的维修，原则上应委托原生产厂家或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如果一次性维修的仪器设备数量较多或金额较大，学院应采用公开竟标的方式确定有资质的单位维修。
第十一条 经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组织论证，属维修费用过高或没有修复价值的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再维修，仪器设备所属单位资产管理员应到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办理报废手续。
第三章 验收程序
第十二条 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维修完毕后，验收工作由使用单位负责。仪器设备管理人或实验室主任参加验收工作，确认正常后方可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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